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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

 

一、情况概述 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-1,001,776,011.33 元，超过实收资本三分之一。依据

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2026 年 4 月 27 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

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，

并拟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 

二、业绩亏损的原因 

2021 年，受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影响，公司申报并经海南省高级

人民法院裁决确认了普通债权。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决的《海航集团有限

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》，上述债权以海航集团有限

公司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受益权和上市公司股票清偿。为更加客观、准确、公

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

具确认和计量》等相关规定，本着谨慎性原则，公司对所申报的债权计提了相应

减值准备。上述事项导致公司产生大额亏损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仍

有未弥补亏损-1,001,776,011.33 元。 

三、拟采取的措施 

（一）抢抓低空经济政策红利，拓展优质市场，筑牢收入增长根基。深度对

接国家及地方低空经济发展规划，依托通航产业政策支持，优化业务与客户结构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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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市场占有率；加强政企合作与行业联动，积极争取政策补贴与项目支持，拓

宽收入渠道，从收入端持续改善亏损局面，为亏损弥补提供支撑。 

（二）强化财务管理与合规管控，优化资本结构，依法合规消化亏损。严格

遵循《公司法》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监管要求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，加强财务合

规性管理，规范会计核算、资金使用、成本核算、利润分配等全流程，杜绝财务

违规操作；严控融资成本与财务费用，拓宽低成本融资渠道，加强资金统筹与现

金流管控，防范资金链风险；依法合规通过利润积累、公积金补亏等方式逐步消

化未弥补亏损，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与资本结构。 

（三）纵深推进降本增效，强化精细化运营，提升管理与盈利效能。在严守

安全运营底线的前提下，提升运营统筹能力，强化财务与运营的协同管控，建立

成本管控考核机制，实现以精细化管理提效、以高效运营减亏，推动公司运营质

量持续提升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（二）《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年 4月 27日 


